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食经〔2024〕329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散装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为进一步加强散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食品消费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促履行主体责任

（一）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督促食品销售经营者依法取得散装食品销售经营项目，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31621—2014》等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落实食品安全自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督促食品销售企业结合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的制定，强化散装食品等重点食品风险管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二）强化从业人员管理

督促食品销售经营者加强对散装食品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培训，引导加强食品安全自律，进一步提高食品销售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和管理能力。从事接触直接入口散装食品的从业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方可上岗工作。

（三）规范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行为

督促食品销售经营者严格落实散装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确保食品来源合法和质量安全。食品销售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标明的生产日期应当与出厂标注的生产日期一致，经营过程中包装或分装的食品，不得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延长保质期。销售、贮存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应设置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污染等设施设备，使用有效覆盖或隔离容器盛放食品，并配备售货工具，确保不被消费者直接接触。

二、落实全链条监管职责

（一）规范经营准入

散装食品销售场所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或显著的隔离措施，直接入口散装食品应与生鲜畜禽、水产品分区设置，并有一定距离的物理隔离。销售散装熟食的，还应有销售专间、专区或专柜。无实体门店的互联网食品经营者，不得核发散装熟食销售。结合《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的发布实施，对销售散装熟食除外的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但在食品销售经营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开展证后监督检查，发现有不符合申请材料内容或食品安全要求的，依法依规处置。

（二）加大监管力度

结合全市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将散装食品安全作为重点排查整治项目，依法对散装食品进货、贮存、销售等流通环节实施检查，进一步强化散装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全面排查治理散装食品安全突出共性问题，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不断规范散装食品经营秩序。对于销售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实施食品从业人员“三件套”，即戴口罩、戴帽子、戴手套，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操作行为。

（三）强化抽检监测

突出重点场所、重点品种，加大对散装食品的靶向抽检监测力度，及时发现散装食品经营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食品销售经营者进行整改，扎实做好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

三、提升监管效能

（一）建立社会共治格局

强化宣传引导，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宣传散装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结合日常监管、专题培训等向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发放《散装食品销售食品安全管理要求》（附件1），并督促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在散装食品销售区域的显著位置张贴，向消费者明示。加强散装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高消费者辨劣识假的自我保护能力，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鼓励消费者在发现问题食品或违规行为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投诉，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

（二）形成示范引领

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百千万”工程和“守信超市”建设，围绕散装食品标签不齐、裸装存放等突出问题，开展重点评分考核，增强示范建设的实效性。选树一批管理规范、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的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散装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三）实施分类监管

结合食品销售经营者风险等级评定，将销售散装食品作为评定重要内容，针对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的主要经营业态和不同经营管理状况，推进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将风险等级高的食品销售经营者作为检查重点，加大监管频次，切实提高执法监管效能。

散装食品安全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的重要一环，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担当履职，进一步压实食品销售经营者主体责任，督促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于2024年7月31日前对照《散装食品销售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完成自查自纠，之后仍未落实有关要求的，依法从严从重查处。阶段性工作总结和散装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统计表（附件2）于2024年9月30日前报送市局食品经营处。

附件：1．散装食品销售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2．散装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统计表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7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散装食品销售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31621—2014）》等有关规定，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符合以下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1．食品销售企业结合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的制定，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2．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3．散装食品销售场所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或显著的隔离措施，直接入口散装食品销售区与生鲜畜禽、水产品分开设置，保持一段距离的物理隔离；销售散装熟食的，还应有销售专间、专区或专柜。

4．在销售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标明的生产日期与出厂标注的生产日期一致。

5．销售、贮存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应设置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污染等设施设备，使用有效覆盖或隔离容器盛放食品，并配备售货工具，避免消费者直接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用具定期清洗消毒。

6．不同批次的散装食品不得混装。

7．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

8．包装或分装的食品，不得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延长保质期；包装材料和容器应无毒、无害、无异味，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9．从事接触直接入口散装食品的从业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方可上岗工作，销售直接入口散装食品时戴口罩、手套和帽子。

10．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

附件2

散装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内容
	具体项目
	合计

	检查情况
	出动执法人员（人次）
	

	
	检查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户次）
	

	处置情况
	发现问题和风险隐患（个）
	

	
	已整改问题和风险隐患（个）
	

	
	立案查处（件）
	

	
	罚没金款（元）
	

	
	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张）
	

	
	移送公安机关（起）
	

	宣传教育

情况
	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张贴《散装食品销售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张）
	

	
	发布消费提示（篇）
	

	
	培训散装食品销售经营者（户次）
	

	
	培训散装食品从业人员（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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